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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房地产业务专项核查意见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数码”或“发行人”、“公司”）

于 2016 年 7 月 8 日召开 2016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为神州数码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

荐机构，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

馈意见通知书》（162359 号）的要求，对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

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3]17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包括

但不限于查询国土资源部门网站等方式，就神州数码及其下属公司从事房地产业

务情况，报告期内（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是否存在闲置土地

和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存在被行政处罚或立案调查

的情况等进行了专项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发行人仅有一家参股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 

发行人主营业务为 IT 分销业务。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发行人及其

控股子公司均未从事房地产业务，发行人仅有一家参股公司北京神州数码置业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置业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 

二、发行人参股公司北京神州数码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房地产业务开展情况 

1、置业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北京神州数码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北安河路 22 号南楼 218 室、220 室 

成立时间 2016 年 1 月 27 日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胡德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MA003CWN8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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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不含土地成片开发；高档宾馆、别墅、高档写字楼和

国际会议中心的建设、经营；大型主题公园的建设、经营）；物业

管理；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出租办公用房（不含高档写字楼）。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 

2、置业公司的成立背景及股权结构 

置业公司是为开发建设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区北部地区整体开发”

HD-0303-0031 地块（以下简称“0031 地块”）而成立的房地产项目公司。 

2015 年 10 月 25 日，发行人全资子公司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神码中国”）与香港上市公司神州控股有限公司（00861.HK）（以下简称

“神州控股”）下属子公司神州数码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码软件”）签署

《联合竞买协议书》，决定组成联合体共同参与 0031 地块的竞买。根据《联合

竞买协议书》的约定，神码中国和神码软件各自承担土地出让价款的 50%。 

2015 年 10 月 28 日，联合体成功摘得 0031 地块，成交价款为人民币 6.42

亿元。按照《HD-0303-0031 地块 B2 商务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挂牌文

件》（文件编号：京土整储挂（海）[2015]044 号）的要求，联合体需要在北京

市海淀区成立房地产项目公司，承接 0031 地块的开发建设工作。 

2016 年 1 月，置业公司注册成立，神码中国和神码软件按照土地出让款的

比例，各自享有置业公司的 50%股权。 

2016 年 2 月，神码中国、神码软件与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万科”）签署《股权合作协议》，神码中国、神码软件将各自所持有的置业公司

的 25%股权转让给北京万科。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该项股权转让已完

成。相关股权转让完成后，北京万科持有置业公司 50%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

神码中国持有置业公司 25%股权；神州控股下属公司神码软件持有置业公司 25%

股权，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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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置业公司土地使用权情况 

根据 0031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京地出（合）字（2015）

第 0168 号）及其补充协议，该块土地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名称 

使用权

类型 
坐落处 终止日期 用途 

土地面积 

（平方米） 

1 

“海淀北部地区

整体开发”

HD-0303-0031地

块 B2 商务用地 

出让 

北京市东至环

保园三街，南

至环保园二

街，西至环保

园三路绿化

带，北至环保

园一街 

办公：2065

年 11 月 16

日；商业：

2055 年 11

月 16 日 

B2 商务

用地 
17,629.735 

0031 地块成交价款为人民币 6.42 亿元，土地面积 17,629.735 平方米。项

目规划地上建筑面积 52,889 平方米。按照《HD-0303-0031 地块 B2 商务用地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挂牌文件》（文件编号：京土整储挂（海）[2015]044 号）

的要求，竞得人应对本项目总建筑面积的50%自持经营，经营期限不低于20年；

20 年后如需分割出售或转让需经海淀区政府批准后方可办理。 

4、置业公司房地产业务开展情况 

根据 0031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京地出（合）字（2015）

第 0168 号）及其补充协议，“受让人应在 2016 年 11 月 10 日之前动工建设。需

要延期开工建设的，应至少提前 30 日向出让方提出延期开工建设申请。经出让

人同意延建的，其延建时间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置业公司已向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海淀分局提交

建筑设计方案，并根据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海淀分局的意见进行了多次修改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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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仍在审查中，尚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因此未动工建设。2016 年 10

月 10 日，置业公司已按照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向北京市国土资源局提交延期开工

建设申请。 

除对 0031 地块进行开发外，置业公司未开展其他房地产业务。 

三、关于报告期内是否存在闲置土地和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

违规行为的核查情况 

（一）关于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的自查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下属公司未曾收到国土资源部门发出的《闲置土地认

定书》，也不存在因闲置土地正在被相关部门立案调查的情况。置业公司自成立

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除开发 0031地块项目外，没有其他房地产开发项目。

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置业公司已按照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向北京市国土资

源局提交 0031 地块项目的延期开工建设申请，不存在超过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

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情形。上述土地的开发建设情况不符合国土资

源部《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等法律法规所规定的闲置土地条件，且国土部门未对

上述土地进行调查，也未出具《闲置土地认定书》，因此置业公司不存在非法闲

置土地的情况。 

（二）关于是否存在炒地行为的自查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下属公司未曾受到国土资源部门就炒地行为作出的行

政处罚，也不存在因此正在被相关部门立案调查的情况。置业公司自成立至本专

项核查意见出具日，除开发 0031 地块项目外，没有其他房地产开发项目，不存

在土地转让行为，也没有土地转让计划，因此置业公司不存在炒地行为。 

（三）关于是否存在捂盘惜售行为的自查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下属公司未曾因商品住房项目涉及捂盘惜售行为受到

有关住建部门、物价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也不存在因此正在被相关部门立

案调查的情况。置业公司自成立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除开发 0031 地块项

目外，没有其他房地产开发项目，0031 地块项目尚未动工建设，因此置业公司

不存在捂盘惜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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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是否存在哄抬房价行为的自查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下属公司未曾因商品住房项目涉及哄抬房价行为受到

有关住建部门、物价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也不存在因此正在被相关部门立

案调查的情况。置业公司自成立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除开发 0031 地块项

目外，没有其他房地产开发项目，0031 地块项目尚未动工建设，因此置业公司

不涉及哄抬房价的情况。 

四、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于发行

人房地产业务出具的相关承诺 

神州数码的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如

下：“神州数码出具的《关于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房地产业务专项自查报

告》已如实披露了神州数码及其下属公司在报告期内房地产业务的自查情况，神

州数码及其下属公司如因存在未披露的土地闲置等违法违规行为，给上市公司和

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承担赔偿责任”。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查询国土资源部门网站等方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报

告期内，神州数码及其下属公司不存在非法闲置土地和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

价等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被行政处罚或立案调查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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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房地产业务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晓  石少军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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